	臺中市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場地使用申請表

	借用時間
	　　年　月　日　時　分起至 月　日　時　分止

	借用人(單位)資料
	單位名稱：

	
	姓名：

	
	身分證字號：

	
	電話(手機號碼) ：

	
	電子郵件信箱：

	
	住址：

	場地借用用途
	活動內容簡介：



	
	參加人數：

	借用費用
	水電費：
	合計
	

	
	場地清潔維護費：
	
	

	備
註
	1. 場地佈置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，於借用完畢後儘速復原，並請清除垃圾。
2. 借用單位須負責督導現場秩序及安全。
3. 本館得派員不定時至活動現場監督場地使用，活動期間並應接受本機關場地管理人員之督導，借用人須遵守相關法令，並不得違反善良社會秩序。
4. 本館場地因提供使用，致發生設施損壞或財物損失，借用人(單位)須負全額賠償或修復責任。


